湘潭县供销合作社2023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	部门概况
	单位名称
	湘潭县供销合作总社

	
	年度预算金额
	635.36万元

	
	主管部门
	湘潭县人民政府

	
	单位基本职能
	一、负责贯彻执行中央、省、市、县有关农村经济工作和社会发展的方针、政策，执行政府授权的管理职能，指导和布局农村经济发展，沟通城乡物资交流，协助市场部门管理好农村市场，指导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和发展，向县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农民的意见和要求。

二、为农业生产服务。按县人民政府授权，对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实施管理，组织和协调，草拟制订管理办法。

三、为农村和农民服务。建立和逐步完善综合服务体系，为发展农村经济，为发展"三高"农业提供产前、产中、产后的服务。

四、负责制定全县供销合作社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、经营网点及大型商场的设置规划、固定资产项目投资规划。

五、代表县供销合作总社参与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各项活动，组织对外、对内经济贸易、技术交流，促进全县供销合作社的经济发展。

六、管理直属单位的资产、行使集体资产所有者代表和管理者的职能，指导基层社管好用好其所属的社有资产，理顺和化解债权债务，防止社有资产流失。 

	绩效完成情况
	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
	1、2023年收入合计762.27万元。其中财政拨款收入635.36万元（其中：年初预算378.65万元，年中追加预算256.71万元），其他收入62.34万元。
2、预算执行情况：2023年度预算内支出635.36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438.45万元，包括工资福利支出333.58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44.11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60.76万元；项目支出196.91万元，包括信访维稳专项支出11.23万元，综合改革专项支出182.4万元（含湘潭县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建设180万元），人事代理经费3.28万元。

2、我社严格按照年初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出。在支出过程中，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将“三公经费”严格控制在核定数额以内。明确了经费审批权限及程序，经费预算、核算管理、资产购置与处置、财务监督等。项目性专项制定了详细实施方案和资金分配方案，严格按方案组织实施，并加强了监督。严格做到专款专用，按项目实施计划的进度情况进行资金拨付，无截留、无挪用等现象。

	
	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	2023年,我社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工作的系列讲话精神，按照省社“13633”发展思路、市社“1456”工作计划和县委、县人民政府工作部署，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，凝心聚力夯基础、拓业务、抓改革、强体系、促发展，奋力开创莲乡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。现就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2023年主要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完善制度建设，夯实组织基础。

一是落实“三会”制度。3月31日胜利召开湘潭县供销合作社第四次社员代表大会，恢复了中断40年的社员代表大会制度，规范了合作社的运行机制，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、监事会班子，谋定了未来五年县供销合作事业“1234”工作思路。二是完善社有企业管理机制。制定出台了《社有企业管理办法》和《外派董事、监事制度》进一步规范了县社社有企业出资参股行为，明确外派董事、监事履职尽职等相关工作方式。监事会牵头对参股企业进行财务监督检查，全面掌握企业运行情况，有效把控投资风险，协助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。三是规范农合联组织建设。提请县委、县人民政府同意，以县供销综改领导小组名义下发了《大力实施“强基强能”工程 全面推动供销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》，明确了各相关单位的职责职能和乡镇农合联的组织机构，为做实乡镇一级基层社奠定了组织基础。

（二）聚焦主责主业，做实为农服务

一是“十代”服务深入推进。4月23日县供销合作总社农业社会化服务大联盟成功组建。截至目前，引导全县各类主体268家（农业生产组织160个、农业服务组织106个、农资农机生产厂家各1个）注册录入省社大联盟数据平台，发布产供销对接信息60条，畅通了为农服务供需对接；同时完成创建乡镇基层社示范社2个，村级基层社示范社4个；村级基层社规范社14个，实现农业社会服务达50万亩次。二是试点任务全面完成。11月28日，通过县社组织县农业农村局、县财政局等相关部门现场抽检查验，今年我县1.4万亩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任务如质如期完成。三是资源整合有效拓展。对接县内金融机构探索白名单机制，针对供销系统内的经营主体提供低息贷款；线下与县城内水果连锁等业态合作，线上结合网红主播和县社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资源，拓宽县域特色农产品销售新渠道，助力农民增收致富。

（三）发挥优势作用，创新特色服务。

一是推动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建设。7月6日，由县社社有企业控股的湘潭县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公司挂牌成立。该公司作为我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的服务实施主体，将对盘活农村资源资产、服务农村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推动作用。截止到12月份，中心累计挂牌88笔，成交66笔，涉及金额7269万元。完成金融赋能6笔，涉及金额420万元，在全市率先试点村级阳光交易累计17笔，为村集体节约资金420余万元。二是领办市内首家社区供销合作社。9月26日，由县供销合作总社领办的全市首家社区供销合作社—易俗河镇水竹社区供销合作社暨供销邻里共享家成立，为社区居民提供舒适、便利、优质服务新体验的同时，拓展了县域农产品上行渠道，截至目前，该社累计实现销售额51.2万元。三是打造品牌节会营造助农氛围。12月22日，县社牵头举办的“三农梦、供销情”农产品博览会暨供销年货节开幕，为期15天，共组织县内50余家农业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50余家工艺百货、外地农特产品销售商参展。现场还新增“助农达人”直播等形式，进一步扩大活动的影响力，营造浓厚的助农惠农氛围。

（四）建强流通网络，畅通供销渠道

深入推进县乡村三级供销物流体系建设。一是快件配送实现“村村达”。全县17个乡镇共建成A类村级服务站43个、B类村级服务站260个，辐射服务村级门店近1000余家。今年，截止12月15日，已配送入村快件316万单。二是农产上行探索“次日达”。积极搭建产销供需对接业务，带动上下游企业加强协作配套，探索餐饮、生鲜门店、社区供销合作社先天下单，次日送达门店的本地农产品“次日达”模式。三是商品配送推动“顺心达”。县社支持指导银河商贸公司优化莲乡供销城乡惠（B2B）、银河易购（B2C）数字平台，同时打通与快递物流信息的共享交互，实行统仓统配，提高配送效率，解决了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双向流通 “最后一公里”的问题。



	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
	存在的问题
	1、由于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工作的推进，建设基层组织体系的任务较重，县委、县人民政府安排的综合改革经费不足，导致综改工作推进较慢。

2、我社除财政预算外无资金收入，每年对后盾帮扶村、联点共建社区等都安排资金支持，造成我社资金紧张、支付困难。

	
	改进措施
	1、加强专项资金监管，建立或完善专项资金使用的检查、评价、考核机制。建立健全长效监督、考核机制，包括从专项资金的设立、申报到资金的分配、拨付、日常监督等，并进一步完善专项资金的绩效考评和跟踪问效机制，要将专项资金的审批分配、监督检查与绩效评价结合起来，建立事前审核、事中检查、事后评价的全过程监督控制体系。

2、建议预算对综合改革、精准扶贫等刚性支出上予以加大资金安排。同时，为不断发展壮大社有企业，提升供销社为农服务质量，请求县委、县人民政府对县供销社社有企业给予资金和项目扶持。

	
	其他需要说明问题
	无


